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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
«水运工程测量费用计算规则»及其配套定额的公告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号

　 　 现发布«水运工程测量费用计算规则»及其配套定额(以下统称«定额»)ꎮ «定额»为水运工程建设推荐性行业标准ꎬ具体包括:«水
运工程测量费用计算规则»(ＪＴＳ / Ｔ １１６—４—２０２４)、«水运工程测量定额»(ＪＴＳ / Ｔ ２７３—２０２４)、«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

定额»(ＪＴＳ / Ｔ ２７３—１—２０２４)ꎬ自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水运工程测量概算预算编制规定»(ＪＴＳ １１６—４—２０１４)、«水运工程测量定

额»(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同步废止ꎮ
«定额»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实施过程中具体使用问题ꎬ由标准主编单位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答复ꎮ

«定额»文本可在交通运输部政府网站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水运工程行业标准”专栏(ｍｗｔｉｓ. ｍｏｔ. ｇｏｖ. ｃｎ / ｓｙｐｏｒｔａｌ / ｓｙｂｚ)查
询和下载ꎮ

特此公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修 订 说 明

本定额是根据 ２０２０ 年度水运工程标准编制计划要求ꎬ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有关单位对«水运工程测量定额»(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
进行全面修订编制而成的ꎮ

«水运工程测量定额»(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自发布实施以来ꎬ对提高水运工程测量概算预算的编制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近年来ꎬ水运

工程测量技术不断发展进步ꎬ先进仪器设备逐步推广应用ꎬ为更好地适应当前水运工程测量费用预算编制的需要ꎬ在«水运工程测量定

额»(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第二篇“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的基础上ꎬ系统总结了我国水运工程测量计价经验ꎬ根据«水
运工程测量规范»(ＪＴＳ １３１—２０１２)和«水运工程水文观测规范»(ＪＴＳ １３２—２０１５)等有关标准ꎬ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ꎬ制定本

定额ꎮ
本定额共分为两章ꎬ主要内容包括测量船舶和测量仪器ꎮ 本次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１. 新增潜水组ꎮ
２. 取消 ２０ｋＷ、３５ｋＷ、４５ｋＷ、６０ｋＷ、７５ｋＷ、９０ｋＷ、９５ｋＷ、１３５ｋＷ、２５５ｋＷ、２６５ｋＷ、３１５ｋＷ、４４０ｋＷ、６２５ｋＷ、６６０ｋＷ、１６００ｋＷ、１７８０ｋＷ 规

格测量船ꎮ
３. 取消住宿船、拖轮、交通工作船(艇)ꎮ
４. 补充姿态仪、潮位仪、波浪观测仪、温盐深仪、温盐仪、悬移质横式取样器、底质柱状取样器、底质蚌式取样器ꎮ
５. 取消测距仪、经纬仪、平板仪、静电探测仪、浅地层剖面仪、常规扫具、直读式海流计、波浪传感器、水位仪、风速风向仪、水文分析

仪、内业仪器、专用仪器等测量仪器ꎮ
本定额主编单位为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ꎬ参编单位为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航务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输部

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测绘中心、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

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长江航道勘察设计院(武汉)有限公司、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达华测绘科技有限公司ꎮ 本

定额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１



说　 明:张宝华　 焦从松

第一章　 测量船舶:王　 岩　 张　 笑　 宋　 莹　 贾　 楠　
第二章　 测量仪器:王　 岩　 张　 笑　 宋　 莹　 田丽杰

本定额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部审ꎬ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发布ꎬ自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本定额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意见ꎬ请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地址: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１１ 号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技术管理处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６)和本定额管理组(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二号路 ２６１８ 号ꎬ交
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ꎬ邮政编码:３００４５６ꎬ电话:０２２￣５９８１２６７６)ꎬ以便再修订时参考ꎮ

２



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
«水运工程测量定额»( 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１ 号

　 　 现发布«水运工程测量定额»(以下简称«定额»)ꎮ 本«定额»为强制性行业标准ꎬ编号为 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ꎬ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

行ꎮ «航道测量工程定额»(基技字〔１９９５〕１６ 号)同时废止ꎮ
本«定额»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交通部疏浚工程定额站等单位编制完成ꎬ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ꎬ由人民交通出

版社出版发行ꎮ
特此公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





«水运工程测量定额»( 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贯彻对定额实行动态管理的要求ꎬ加强水运工程测量造价管理ꎬ合理确定水运工程测量造价ꎬ规范水运工程测量收费标

准ꎬ准确编制水运工程测量的概算预算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交通部疏浚工程定额站等单位对«航道测量工程定额»(基技字〔１９９５〕
１６ 号)(以下简称“９５ 定额”)进行了修订ꎮ

本定额是在“９５ 定额”第一篇“航道测量工程预算定额”、第二篇“航道测量工程船舶艘班费用定额”和第三篇“航道测量工程仪器

台班费用定额”的基础上ꎬ按照国家工程建设造价管理有关规定ꎬ通过深入调研和专题研究ꎬ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讨论ꎬ充分吸纳水运

工程测量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ꎬ并与«水运工程测量规范»(ＪＴＳ １３１)相协调编制而成ꎮ
本定额由第一篇“水运工程测量预算定额”和第二篇“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组成ꎬ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第一篇　 水运工程测量预算定额

共分 ７ 章和 １ 个附录ꎬ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总说明:张建华

第一章　 控制测量:郑　 坤　 夏锦昌　 阎　 波

第二章　 地形测量:夏锦昌　 王　 勇　 毛建国

第三章　 水深测量:夏锦昌　 贺武鸣　 阎　 波

第四章　 扫海(床)测量:王　 勇　 潘才官

第五章　 水文测验:夏锦昌　 袁世中

第六章　 专项测量:张建华　 潘才官

第七章　 开工准备、收工结束:夏锦昌

附录 Ａ　 水深测量难度类别参考表:潘才官　 陈伟菊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１. 在定额正表中增加内业定额和基价ꎬ同时取消文字说明中的内业计算内容ꎮ
２. 在控制测量和地形测量中补充跨水面测量时需增加的艘班数定额ꎮ
３. 在地形测量和水深测量中考虑了小面积测量的特点ꎬ对不同测图比例的定额水平进行了适当调整ꎮ
４. 取消极坐标定位仪扫海(床)测量定额ꎮ
５. 补充多波束扫海(床)测量定额ꎮ
６. 新增专项测量ꎬ内容包括航道整治工程施工放样、港口工程施工放样、吹填区域施工测量、水上定位、沉降观测、水平位移观测等

定额ꎮ
７. 在“水深测量难度类别参考表”中补充部分地区的难度类别ꎮ
第二篇　 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

共分两部分ꎬ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总说明:张建华　 潘才官

１. 船舶艘班费用定额:郑　 坤　 阎　 波　 毛建国　 陈伟菊

２. 仪器台班费用定额:夏锦昌　 王　 勇　 贺武鸣　 袁世中

本次修订将“９５ 定额”中的第二篇“航道测量工程船舶艘班费用定额”和第三篇“航道测量工程仪器台班费用定额”进行了合并ꎬ并
对定额中的船型、仪器设备等进行了调整ꎬ具体如下:

一、新增船型:
１. ６０ｋＷ 和 １３５ｋＷ 测量船ꎻ
２. ５１ 床位 ~６０ 床位住宿船ꎻ
３. ６０ｋＷ 和 １５０ｋＷ 拖轮ꎻ
４. ３０ｋＷ、５５ｋＷ、８０ｋＷ 和 １５０ｋＷ 交通艇ꎮ
二、测量仪器:
１. 取消仪器:极坐标系统、双曲线、微波定位仪和 ＤＥ 差分仪器ꎮ
２. 新增仪器:定位系统 ＲＴＫ￣ＧＰＳ、ＤＧＰＳ、ＧＰＳꎻ多波束侧扫声呐、静电探测仪、浅层剖面仪、海流计、波浪传感器、水位计、水位传感器、

水位遥报系统、水位示波器、声速仪、风速风向仪、水文分析仪及内业仪器等ꎮ
三、对船舶和仪器的折旧费、修理费、材料费等进行了调整ꎮ

２



四、取消原船舶艘班费定额中的其他费ꎮ
五、取消原仪器台班费定额中的其他费ꎬ并补充保养费ꎮ
六、船员人工费基价调整为 １４４ 元 /工日ꎮ
七、燃料费基价调整为 ４０００ 元 /吨ꎮ
本定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通过部审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发布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本定额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请各有关单位在使用本定额过程中ꎬ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

局(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１１ 号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技术管理处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６)和本定额管理组(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盛泽路 ８
号 １９ 楼 Ｄ 座ꎬ交通部疏浚工程定额站ꎬ邮政编码:２００００２)ꎬ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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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定额是«水运工程测量定额»的配套定额ꎬ应与«水运工程测量费用计算规则»(ＪＴＳ / Ｔ １１６—４—２０２４)«水运工程测量定额»
(ＪＴＳ / Ｔ ２７３—２０２４)配套使用ꎮ

二、本定额包括水运工程测量船舶、测量仪器两章ꎬ是计算水运工程测量船舶仪器艘(台)班费用的依据ꎮ
三、本定额人工和船舶仪器消耗按照 ８ 小时工作制制定ꎮ
四、本定额费用项目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水运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确定ꎬ测量船舶艘班费用由一类费用、二类费用、车船税及其

他费组成ꎻ仪器台班费用由一类费用组成ꎮ 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类费用指船舶、仪器设备艘(台)班费用定额中不可变动部分ꎬ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折旧费指船舶、仪器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ꎬ陆续收回其原始价值所需的费用ꎮ
２. 检修费指测量船舶、仪器使用到达规定的检修间隔期ꎬ应进行检修以恢复其正常功能所需的费用ꎮ
３. 维护费指测量船舶、仪器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ꎬ按规定的维护间隔进行各级维护和临时故障排除所需的费用ꎮ
４. 船舶辅材费指测量船舶在使用中辅助材料的消耗、工属具及替换设备的修理、低值易耗品的摊销ꎬ润滑油、液压油料、擦拭材料等

消耗所需的费用ꎮ
５. 校验费指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校验费用ꎮ
(二)二类费用指船舶艘班费用中可变动部分ꎬ主要包括船舶定员的人工费用、船舶动力费用及船舶用水费用ꎮ 人工费用应按定

(配)员人数乘以定额人工单价计算ꎬ船舶动力费用应按艘班燃油或电力消耗数量乘以相应单价计算ꎬ船舶用水费用应按艘班用水量乘

以船用水单价计算ꎬ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定额人工单价应按«水运工程测量费用计算规则»(ＪＴＳ / Ｔ １１６—４—２０２４)第 ３. ０. ２ 条规定执行ꎮ
２. 燃料、水等单价分为基价和市场价ꎬ基价按表 １ 规定执行ꎬ市场价按工程所在地市场价计算ꎮ 当测量船舶采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

作为船舶动力时ꎬ船舶基价不作调整ꎬ市场价另行计算ꎮ
１



表 １　 燃料、水基价单价表

项目 船用柴油(元 / ｋｇ) 船舶用水(元 / ｔ)

基价 ３. ７３ ８. ３０

(三)车船税及其他费指按国家车船税及车船检验的相关规定ꎬ专门用于车船税缴纳和车船检验等所需的费用ꎬ以及用于船舶生产、
安全专业管理所需的费用ꎬ使用时一般不应调整ꎮ

２



第一章　 测 量 船 舶

序号

定额编号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５

代码 ２３９２１６００２０１０ ２３９２１６００２０２０ ２３９２１６００２０３０ ２３９２１６００２０４０ ２３９２１６０１００１０

名称 测量船 测量船 测量船 测量船 潜水组

单位 艘班 艘班 艘班 艘班 组日

规格能力 １１０ｋＷ ２２０ｋＷ ２９５ｋＷ ３７０ｋＷ —

１

２

３

４

５

一类费用

折旧费 元 ２９６. １７ ６８２. ４７ ９０１. ３８ １３００. ５６ —

检修费 元 ３２. ５５ ７５. ００ ９９. ０６ １４２. ９２ —

维护费 元 ７２. ３３ １６６. ６７ ２２０. １３ ３１７. ６１ —

辅材费 元 ６５. ０９ １５０. ００ １９８. １１ ２８５. ８５ —

小计 元 ４６６. １４ １０７４. １４ １４１８. ６８ ２０４６. ９４ —

６

７

８

９

二类费用

定员 人 ６ ８ ８ ９ —

柴油 ｋｇ ９１. ９６ １８３. ９２ ２４６. ６１ ３０９. ３１ —

淡水 ｔ １. ８０ ２. ４０ ２. ４０ ２. ７０ —

小计 元 ９９８. ５１ １５６０. ０２ １７９３. ８６ ２１３６. ９８ —

１０ 车船税及其他费 元 １３. ５９ ３０. ４４ ４０. ３２ ５６. ７４ —

１１ 基价使用艘班费 元 １４７８. ２４ ２６６４. ６０ ３２５２. ８６ ４２４０. ６６ ２７６５. ５３

　 　 注:定额步距含义为大于前项定额规格能力、小于或等于本项定额规格能力ꎮ 如测量船主机功率分别为 １１０ｋＷ、２２０ｋＷ 定额ꎬ前者指主机功率≤１１０ｋＷ 的测量船ꎻ后者指 １１０ｋＷ <主

机功率≤２２０ｋＷ 的测量船ꎮ

３



第二章　 测 量 仪 器

序号

定额编号

代码

测量仪器名称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１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１００２

定位设备

ＧＮＳＳ￣ＲＴＫ ＤＧＮＳＳ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２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３００１

全站仪 水准仪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４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５００１

测深仪

单波束测深仪 多波束测深系统

１ 折旧费 元 ９１. ６７ ６１. ４０ １８９. ６６ ５１. ５８ ６２. ２６ １６４７. ５１

２ 检修费 元 ６. ６７ ３. ３３ — — ５. ５６ —

３ 维护费 元 ２. １３ １. ４２ ４. ４０ １. ２０ １. ４４ ３８. ２２

４ 校验费 元 ５. ３３ ５. ３３ ８. ００ ４. ００ ８. ３３ ６１. １１

５ 合计 元 １０５. ８０ ７１. ４８ ２０２. ０６ ５６. ７８ ７７. ５９ １７４６. ８４

序号

定额编号

代码

测量仪器名称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６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６００２

扫海仪

侧扫声呐 磁力仪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７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８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０９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１０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１１００１

声速仪 姿态仪 潮位仪 波浪观测仪 流速流向仪

１ 折旧费 元 ６２５. ４５ ３５２. ０１ ７４. ７１ ４１３. ７９ ２９. ５６ ２１３. ４６ ４０６. ２５

２ 检修费 元 １６. ６７ ３３. ３３ — — — — —

３ 维护费 元 １４. ５１ ８. １７ １. ７３ ９. ６０ ０. ６９ ４. ９５ ９. ４３

４ 校验费 元 ５８. ３３ — １０. ００ ２８. ００ ４. ２９ ５. ７１ ３０. ００

５ 合计 元 ７１４. ９６ ３９３. ５１ ８６. ４４ ４５１. ３９ ３４. ５４ ２２４. １２ ４４５. ６８

４



续上表

序号

定额编号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代码 ２３９２３７０１２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１３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１４００１ ２３９２３７０１４００２ ２３９２３７０１４００３

测量仪器名称 温盐深仪 温盐仪 悬移质横式取样器 底质柱状取样器 底质蚌式取样器

１ 折旧费 元 １０７. ７６ ９. ２４ ２. １６ ９３. ３９ ３. ５９

２ 检修费 元 — — １. ２５ — —

３ 维护费 元 ２. ５０ ０. ２１ ０. ０５ ２. １７ ０. ０８

４ 校验费 元 ８９. ００ ８. ５７ — — —

５ 合计 元 １９９. ２６ １８. ０２ ３. ４６ ９５. ５６ ３. ６７

５



附加说明

本定额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参加人员、
主要审查人、总校人员和管理组人员名单

主 编 单 位: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参 编 单 位: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航务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测绘中心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长江航道勘察设计院(武汉)有限公司

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达华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张宝华(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张　 笑(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王　 岩(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宋　 莹(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田丽杰(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６



贾　 楠(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焦从松(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参 加 人 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　 睿　 刘　 东　 刘　 盾　 刘安成　 孙克强　 吴卫平　 何　 斌　 陆雨晨　 陈金木　 范东华　 胡光海

贾登科　 唐　 刚　 唐正涛　 曹　 源　 熊荣军　 潘才官

主要审查人:解曼莹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文勇　 李素江　 杨仁辉　 杨学群　 张忠学　 姜培平　 程新生　 简　 波

总 校 人 员:张　 琳　 秦　 川　 李荣庆　 董　 方　 檀会春　 姜培平　 杨学群　 李素江　 张宝华　 王　 岩　 张　 笑

刘安成　 孙克强　 曹　 源　 刘　 东　 吴卫平　 贾登科　 熊荣军　 刘彦祥　 潘才官

管理组人员:焦从松(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张宝华(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王　 岩(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张　 笑(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贾　 楠(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宋　 莹(交通运输水运工程造价定额中心)

７



附加说明

«水运工程测量定额»( ＪＴＳ ２７３—２０１４)
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交通部疏浚工程定额站

参 编 单 位: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航道局

上海海事局

上海达华测绘有限公司

长江航道局

主要起草人:张建华、夏锦昌、潘才官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勇、毛建国、沈达怡、陈伟菊、郑　 坤、贺武鸣、袁世中、阎　 波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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